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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年度監測計畫 

每年針對動物用藥、農藥、食米重金屬及真菌毒素等，訂定後市場之監測計畫，與地方

衛生局依聯合分工方式執行。各計畫檢驗結果移送地方衛生局進行稽查工作，並通知農

委會進行源頭管理，各項檢驗結果定期公布於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以供民眾參考。 

(三)啟動專案稽查 

事件發生時，食品藥物管理署均立即協同衛生局進行調查，並回報調查結果，以掌握事

件發展，對於違規案件，則責成衛生局依法處辦；事件結束後持續督導縣市衛生局落實

後續追查，並依風險管理概念，聯合衛生局進行各類專案稽查檢驗，以確保食品衛生安

全與品質。 

為強化聯合稽查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102 年 9 月 16 日召開「研商訂定食品安全聯合

稽查及取締小組架構會議」，經研商後建議於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下設「食品安全

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」；於特殊、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，該小組將啟動專案性之聯

合稽查，統合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整體力量，共同打擊非法食品，提升國內食品安全

衛生，保障國民健康。 

(四)公布檢驗結果，充分揭露資訊提供消費者參考 

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整合並連結各縣市衛生局檢驗結果，定期及適時於網頁發布相關資

訊，提供消費者參考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推行鼓勵生育措施應多從照顧、關心

人民立場思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9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49） 

黃委員就政府推行鼓勵生育措施應多從照顧、關心人民立場思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

部查復如下： 

民國 40 年出生數為 38 萬 5,383 人，總生育率為 7.0 人；至 73 年總生育率降至替換水準 2.1 人

，99 年又適逢虎年，出生數僅有 16 萬 6,886 人，總生育率只有 0.895 人，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國

家。100 年出生數回升至 19 萬 6,627 人，總生育率為 1.07 人。101 年適逢龍年，出生數為 23 萬

4,599 人，總生育率達 1.265 人。少子女化現象的延續，將產生勞動力萎縮、家庭養老功能減弱、

教育體制衝擊等問題。 

為有效因應人口結構改變之影響，本院爰提高人口政策決策層級，於 101 年 7 月 1 日設置「

行政院人口政策會報」，以因應國家人口結構發展趨勢，統籌及策劃人口政策，供各相關部會據以

研擬政策方案及具體措施。另於 100 年 12 月 7 日核定修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，明定 8 項基本

理念及 34 項政策內涵，涵蓋合理人口結構、提升人口素質、保障勞動權益、健全社會安全網、落

實性別平權、促進族群平等、促進人口合理分布及保障移民權益等面向，以營造國人樂婚、願生、



 

 
24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

能養的環境，並請相關部會切實依照綱領研訂各項具體措施，定期檢視執行成效，滾動檢討修訂人

口政策白皮書，建構更周延完整的人口因應對策。 

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，本院業於 97 年函頒人口政策白皮書，復於 100 年 4 月 22 日核定修正

人口政策白皮書具體措施及訂定績效指標，由各相關部會落實執行，內政部追蹤執行情形。嗣於

102 年 7 月 12 日核定人口政策白皮書修正案，明定 18 項對策、107 項具體措施及 232 項績效指標

，執行期程為 102 年至 105 年。 

為減輕家庭照顧子女之負擔，營造生育、養育、教育子女之優質環境，目前執行之重點具體

措施可區分為金錢補助及非金錢補助兩大類： 

一、在金錢補助部分，依照結婚、生子、養育及教育的進程，可以下列幾個階段加以區分如下： 

(一)結婚生子 

1.國民年金生育給付 

2.勞保生育給付 

3.農保生育給付 

4.軍公教生育補助 

5.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

6.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

(二)育兒津貼 

1.育兒津貼（0-未滿 2 歲） 

2.中低收入戶子女生活補助（2-未滿 18 歲） 

(三)托育及教育 

1.保母托育補助（0-未滿 2 歲） 

2.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 

(1)5 歲幼兒至入國民小學前：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

(2)2 歲以上至未滿 5 歲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補助 

3.十二年國民教育 

(四)賦稅優惠 

1.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

2.大專以上院校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

(五)醫療補助 

1.產前健康檢查 

2.妊娠醫療給付 

3.補助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及新生兒聽力篩檢費用 

4.生產醫療給付 

5.3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 



 

 
24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 

6.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補助（0-未滿 18 歲） 

二、在非金錢補助部分，則包括下列幾類： 

(一)建構完善教保體系 

1.設置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 

2.設置托育資源中心 

3.強化居家式保母管理制度 

4.推動企業辦理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 

5.增加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 

6.鼓勵增設非營利幼兒園 

7.設置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

(二)各種親職請假規定 

1.安胎休養 

2.陪產假 

3.產假 

4.育嬰留職停薪（0-未滿 3 歲） 

5.家庭照顧假 

(三)其他 

1.成立全人照護為核心孕產婦關懷中心 

2.實施彈性工時 

3.落實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，協助企業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幼托整合後，教保員之主管機關移轉為教

育部，但教保員與幼教師同為幼兒園老師，卻有不一樣之待遇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3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180） 

楊委員麗環日前參與教保員全國公聽會時，指出自去年元旦幼托整合後，教保員之主管機關

移轉為教育部，但教保員與幼教師同為幼兒園老師，卻有不一樣之待遇，為此感到不平，要求必須

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，讓教保員可比照師教師教大班、導師費應同工不同酬、軍公教課稅多少政

府補貼多少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幼照法）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，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

行，依幼照法第 18 條第 4 項：「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，其配置之教保服

務人員，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。」其立法意旨係審酌 5 歲年齡層幼兒即將進入國

民小學階段，所提供教保服務內容偏重教育層面，為利幼小銜接，且教師於課程設計教學專


